
 

 

 

臺南市公立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以外之其他契約進用人員年終考核表 

 

（考核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受考人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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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項目 考核內容 評分 

工作成效 

(40分) 

1、 有效規劃與執行本職內之業務，掌握工作品質與進度。 

2、 依限完成各項單位主管交辦工作，不推諉敷衍延遲。 

3、能提升自我工作效率並自我管理。 

 

專業知能 

(30分) 

1.對本職專業熟稔了解，經驗及常識廣泛且豐富。 

2.對職務內容持續檢討悉心研究、自我反省及增能，並能依

結果適時自我調整服務態度。 

3.積極參與職務內容相關之研習或規劃自我專業成長。 

4.遵守職務內容相關之規定。 

 

敬業及 

團隊精神 

(20分) 

1.對自身職務均負責盡職。 

2.工作態度認真主動積極，有熱忱。 

3.能主動積極協助辦理幼兒園內相關事務。 

4.與他人協調合作度高，對園務能切實配合。 

 

出勤紀錄 

(10分) 

1.上下班按時出勤，無曠職情事。 

2.能依規定完成請假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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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單位主管及考核小組應對所屬職員覈實考評，事、病假日數之計算，應扣除請家庭照顧假、生理假及因

安胎事由請假之日數。 

2.填表說明： 

（1）「職稱、姓名、薪資級別」欄位由受考人填列。 

 (2)「出勤統計與獎懲」欄位由人事人員或單位主管填寫。 

（3）「考核評分、個人重大具體優劣事蹟、總評評語、綜合評分及等第」欄位由幼兒園單位主管擬評並簽

章，再送考核小組完成初核後；各鄉(鎮、市)立或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公所幼兒園應報園長覆核，

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應報學校校長覆核。 

（4）平時獎懲情形得納入評分參考依據。 

3.契約進用人員有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人員之進用考核及待遇辦法第 17條所定情形時，年終考核不得考

列甲等。 

4.受考人如有重大具體優劣事蹟，足資記錄者，應填列於「個人重大優劣事蹟」欄，以作為考評之重要參

據。依各相關法令略述如下： 

 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人員之進用考核及待遇辦法第 17條之情事。(年終不得列甲等) 

第 17條： 

一、不當管教幼兒有具體事實。      二、有曠職之紀錄。 

三、未經幼兒園園長或學校校長同意，擅自在外兼課兼職。 四、因病已達延長病假。 

五、事、病假合計超過二十八日。 

六、工作不力致影響整體業務之完成或推展。 

七、影響幼兒園或學校聲譽有具體事實。 

八、其他影響幼兒重大權益事項有具體事實。 

前項第四款因病已達延長病假之情形，不包括經醫師診斷需安胎休養者，其治療、照護或休養期間之

請假。 

第一項第五款事、病假合計之日數，應扣除請家庭照顧假、生理假及因安胎事由請假之日數。 

 勞動基準法第 12條第 1項之情事。(得終止契約) 

第 12條第 1項： 

一、於訂立勞動契約時為虛偽意思表示，使雇主誤信而有受損害之虞者。 

二、對於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人或其他共同工作之勞工，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者。 

三、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定，而未諭知緩刑或未准易科罰金者。 

四、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者。 

五、故意損耗機器、工具、原料、產品，或其他雇主所有物品，或故意洩漏雇主技術上、營業上之秘

密，致雇主受有損害者。 

六、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三日，或一個月內曠工達六日者。 

 有無違反幼兒教保及照顧服務實施準則。 

 受任何刑事、懲戒或行政處分。 

5.依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人員之進用考核及待遇辦法第 16條第 2項規定，年終考核之分數與等第關係如

下： 

 (1)甲等：80分以上。 

 (2)乙等：70分以上，未滿 80分。 

 (3)丙等：未滿 70分。 

6.請於每年 7月 31日前完成年終工作考核，並於次月 10日前，將年終考核紀錄表送會考核小組初核，經

考核小組初核後密陳校(園)長覆核。年終考核紀錄相關資料應審慎保管，永久留存。 

 




